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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815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7-032  

债券代码：122156            债券简称：12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 

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对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和实际控制人变更事

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41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目前，公司已

按要求对问询进行了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请公司及相关方补充披露‘实际条件发生变化’中实际条件的具体内容，发生

变化的时点以及对本次股权转让的影响，说明导致本次股权无偿划转终止的具体原因。 

公司回复： 

为以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翼集团”）为平台把厦门市打造为中航

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机电系统”）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形成航空维

修、工程机械、特种车及车船载系统等产业的聚集发展，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厦门市国资委”）拟将持有的海翼集团50%的股权无偿划转给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拟将持有的海翼集团4%的股权无偿划转给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通飞”），三方于2015年2月3日签订了《关于厦门海翼集团有

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以下简称“《无偿划转协议》”）。此后，按相关规定上

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审批。 

在履行审批程序过程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根据国家决

策部署进行资产重组，发动机板块从中航工业剥离，相关资产结构发生变化，对双方签

订的股权划转协议的履行造成了影响。 

海翼集团合计持有厦工股份48.28%股权，工程机械产业是其核心主业，由于工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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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行业销售持续多年下滑，公司经营面临存货高企、应收账款回收困难、产能过剩等问

题。2013年公司出现亏损，2014年在政府扶持下公司勉强实现盈利，但2015年、2016年

因行业形势仍未见好转，公司出现连续亏损，受此影响，海翼集团也连续亏损。 

2017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出台《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投

资监督管理办法》，针对央企境内外投资，实行负面清单、划定投资红线，实施全方位

全过程监管，明确中央企业投资要进一步聚焦主业，严格控制非主业投资。海翼集团核

心主业——工程机械产业非中航工业机电系统主业，且又是产能严重过剩产业，股权划

转不符合央企聚焦主业的要求。双方经努力推动，未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同意的批复文件。 

基于上述原因，经各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无偿划转协议》。 

二、上述公告中称厦门市国资委不再将海翼集团50%股权进行无偿划转。请公司向

厦门市国资委核实并补充披露终止转让的发起方、决策过程和时间，以及是否将相关进

展情况及时告知公司。同时，请公司核实并披露知悉上述事项的具体时间，是否存在未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 

公司回复： 

经核实，根据《无偿划转协议》，海翼集团股权无偿划转需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后

生效。如问题一回复所述，由于海翼集团连续亏损、股权划转不符合央企聚焦主业的要

求等实际条件发生变化，且尚未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各方经过共同协商，决定终止

《无偿划转协议》。2017年4月13日厦门市国资委、中航工业机电系统、中航工业通飞

签订了《关于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终止协议》，公司于4月13日收盘后

收到控股股东海翼集团的告知函，即于4月14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申请紧急停牌，

4月15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事项终止的公告》。 

如上所述，厦门市国资委在明确终止股权无偿划转后即将相关情况及时通过海翼集

团告知公司，公司在知悉上述事项后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根据前期中航工业机电系统和中航工业通飞披露的《收购报告书》，收购完成

后，中航工业机电系统和中航工业通飞将凭借自身的技术实力提升公司产品技术水平并

将产业链延伸至工程机械关键零部件行业，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请公司结合上述内

容，说明本次股权转让终止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并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目前公司已与中航工业相关单位开展了提升公司技术水平方面的合作，主要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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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公司与中航西安飞行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西飞自控”）共

同研究开发了工程机械智能电传控制系统（以下简称“智能电传控制系统”），该系统

可用于工程机械及其它机械产品的基于机电液一体化集成技术的电控液压系统，融合电

传控制技术、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自主控制技术和卫星导航技术等，具备感知、识

别、判断、决策、执行与反馈功能，是机械产品实现智能化控制的基础技术平台。2015

年9月22日在第十三届中国(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展上，公司发布了搭载上述智能电传控

制系统的智能工程机械产品——XG958i智能装载机和XG822i智能挖掘机。 

2、公司与中航西飞自控、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北京

公司”）等单位在厦门合资设立了“航控捷易（厦门）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航控捷

易（厦门）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4,200万元，

占合资公司42%股权；中航西飞自控出资3,800万元，占合资公司38%股权；中航国际北

京公司出资1,100万元，占合资公司11%股权。设立该合资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实现上

述智能电传控制系统的产业化。合资公司前期将以挖掘机、装载机、叉车的关键液压件

和电传控制系统产业化发展为目标，逐步实现关键零部件的进口替代；之后合资公司的

业务目标将拓宽到其他机械产品领域，促进工程机械及其它机械产品向高效、节能、环

保、智能方向发展，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核心技术优势和国际竞争能力。目前合资公

司已取得厦门集美灌口约175亩的土地，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厂房等设施正在规划建设中。 

上述合作不会因公司控股股东海翼集团股权划转事项终止而停止，因此不会对双方

在提升公司产品技术水平，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方面的合作造成不良影响。 

四、请公司结合前期关于股权无偿划转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事项的信息披露内

容，说明本次终止的原因是否在前期已进行充分风险提示，是否存在风险揭示不充分，

影响投资者预期的情况。 

公司回复： 

2014年11月19日，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海翼集团通知，因海翼集团正在筹划重大

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

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11月20日起停牌，此后，公司分

别于2014年11月27日、2014年12月4日继续发布停牌公告。 

2014年12月8日、2015年2月7日年公司分别披露了《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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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和《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股权无偿划转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公告中明确提示厦门市国资委、中航工业机电

系统、中航工业通飞就海翼集团股权划转事宜尚需履行有关审批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2月8日、2015年2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

告（临2014-054号）、（临2015-008号）。 

除此之外，公司在2014年年度报告、2015年半年报、2015年年度报告和2016年半年

报中对股权划转事项均做了风险揭示，同时，公司在上证E互动平台上回答投资者关于

控股股东股权划转事项的提问时，均有作出明确的风险提示。 

对于问题一答复中所述的实际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因前期各方均无法对此变化作

出预测，因此无法对由此造成的股权划转终止的情况作出风险揭示。 

综上所述，公司对控股股东股权划转事项已进行风险提示，不存在风险揭示不充分，

影响投资者预期的情况。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认真回复了上述问询。经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复牌。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19日 


